
新竹縣政府衛生局
衛生類志願服務紀錄冊核發作業標準流程圖

112.01.30修正

運用單位向衛生局提出申請

*審查志工是否接受

6小時基礎訓練(志願服務法規定)

6小時特殊訓練(與衛生保健相關課程)

1.系統送審

2.信件或電話通知衛生局承辦人

審核通過

由系統自動取得紀錄冊冊號

符合

製作紀錄冊

核 發
(14個工作天不含例假日)

退件補正

運用單位五天內

補正、登錄

不符合

重新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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